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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20日疫情突发以来，全
省市场监管部门严格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决
策部署，牢固树立以执法助推监
管、以执法保障民生的理念，深入
推进“两反两保”行动，进一步强化
案件查办工作，严厉查处未按规定
明码标价、销售不合格防疫物品、
违规经营进口冷链食品等违法违
规行为，积极规范市场秩序，切实
保障群众消费安全。现公布第二批
典型案例。

案例一
南京九天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高淳双牌石店未明码标价案

2021 年 8 月 1 日，南京市高淳
区市场监管局对位于南京市高淳
区漆桥街道漆桥西路的南京九天
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高淳双牌石店
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销
售雅思医用外科口罩时未进行明
码标价。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的规定，属于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
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当事
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罚款
1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

南京市高淳区永日晖百货超市店
未明码标价及销售外包装

未作出警示标志
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的口罩案

2021 年 8 月 5 日，南京市高淳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
南京市高淳区永日晖百货超市店销
售 KN95 口罩时，未在销售区域内
进行明码标价，未注明商品的品名、
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等
有关情况。上述 KN95 口罩外包装
未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
名和厂址，未作出警示标志或者中
文警示说明。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二
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属
于未按规定明码标价及销售外包装
未作出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的口罩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
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
述违法行为，并给予罚款1512元的
行政处罚。

案例三
无锡市锡山区二阿哥啊餐饮店
违法经营进口冷链食品案

2021 年 8 月 6 日，无锡市锡山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二
阿哥啊餐饮店检查时，发现其经营
场所冷库内存有进口阿根廷产“冷
冻去骨牛前腱”，共计10.3公斤，当
事人现场无法提供该食品的集中监
管仓出库证明。经查明，涉案食品是
当事人自无锡市梁溪区伊布拉欣买
清真食品商行购入，无集中监管仓
出库证明。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无锡市
《关于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告（第 22 号）》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对
当事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2948.8
元、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四
江苏贺盛实业有限公司

涉嫌违规经营进口冷链食品案

2021 年 8 月 5 日，常州市金坛
区市场监管局对江苏贺盛实业有限
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于 7
月 31 日购进阿根廷进口冷冻牛肉
2970.50公斤，购入时没有进入常州
市或省内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进行
监管及消毒处理，未取得《常州市进
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出库证明》
及《常州市进口商品消毒记录证
明》，也未按疫情防控规定进行进口
冷链食品申报，直接投入生产。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
四条第（十二）项的规定，依法对涉
案食品进行扣押并对当事人立案调
查。目前该案正在调查中。

案例五
张家港市仁春堂药房
涉嫌未明码标价案

2021 年 8 月 9 日，张家港保税

区市场监管局根据《苏州市疫情防
控 2021 年第 6 号通告》要求，对辖区
药店关于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
素四类药品的下架情况进行检查。
在对张家港市仁春堂药房经营场所
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
的医用外科口罩和血糖仪未进行明
码标价。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属于未按规定明码标
价的违法行为。目前已对当事人立
案调查。

案例六
张家港市金港镇

南沙九月九南北货经营部
涉嫌违规经营进口冷链食品案

2021 年 8 月 6 日，张家港保税区
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涉及进口冷链
的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三证一码一
证明”检查时发现，位于香山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的张家港市金港镇
南沙九月九南北货经营部中，有一
箱标注原产地为美国的冻猪颈骨，
经营者仅提供了该产品的检验检
疫证明、预防性消毒证明、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合格证明、进口冷链食
品集中仓出仓证明，未按照要求使
用“江苏冷链”系统进行相关信息
登记。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的相关规定，目前已经对当事人立案
调查。

案例七
连云港龙腾盛世医药
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吉安药店未明码标价案

2021年7月30日，连云港市市场
监管局在市场价格巡查工作中，发现
位于开发区的连云港龙腾盛世医药零
售连锁有限公司吉安药店销售的医用
纱布叠片、中药饮片等商品未进行明
码标价。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属于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四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
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罚款1000元
的行政处罚。

案例八
扬州市百信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解放北路店未明码标价案

2021 年 8 月 5 日，扬州市市场监
管局对扬州市百信缘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解放北路店进行检查，发现该药店
销售的“一械医疗”医用隔离面罩未进
行明码标价。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属于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四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
述违法行为，并给予罚款2000元的行
政处罚。

案例九
泰州市海陵区

永琼蔬菜店未明码标价案

2021 年 8 月 5 日，泰州市海陵区
市场监管局对海陵区永琼蔬菜店进行
检查时，发现该店销售的西红柿、黄瓜
等食用农产品未进行明码标价。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属于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四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
述违法行为，并给予罚款 200 元的行
政处罚。

案例十
泰州市姜堰区

兰珍牛肉店涉嫌违规经营
进口冷链食品案

2021 年 8 月 3 日，泰州市姜堰区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在姜
堰区兰珍牛肉店发现45盒牛腱子肉。
经查，上述牛肉的原产国为澳大利亚，
国内进口商位于辽宁大连，批号为
20200818-20201019。当事人提供了涉
案牛肉的追溯系统出库单、海关报关
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大连某公
司出库单、进口冷链货物消毒结果报
关单、新冠核酸筛查报告单等手续，但
无法提供江苏或上海境内集中监管仓
的出库记录，且部分批次的牛肉无消
毒报告，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目前已对当
事人立案调查。 据《徐州都市晨报》

江苏发布疫情防控期间（第二批）典型案例

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
为有效维护疫情防控工作秩序，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查处各类
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60
余起，有力维护了疫情防控秩序和
社会稳定。

针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编造散
布虚假疫情信息等违法行为，各地
公安机关依法予以从严从快惩处。

江苏省南京市毛某擅自离开采取
封控管理措施的住地，且隐瞒个人
行程，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发
严重后果，于7月29日被扬州市公
安局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北京
警方 8 月 7 日对涉嫌编造“某高校
教授携妻子闺蜜去三亚旅游确诊
新冠肺炎”虚假信息的葛某依法采
取强制措施。8月7日，河南省济源
市郑某不服从核酸检测点工作人
员管理，故意插队引发现场混乱，

并殴打维护现场秩序人员，被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
月 11 日，江苏南京警方查处 11 起冒
用他人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离宁的案件。

公安机关表示，疫情防控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
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规定，
配合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主动
履行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在疫情
防控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的，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涉疫违法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从严从重
惩处故意妨害疫情防控秩序、制造传
播谣言、伤害医务人员以及制假售
假、哄抬物价、聚众哄抢、破坏交通设
施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为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提供有力保障，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

据《中国警察网》

公安机关严惩妨害疫情防控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60余起

据“清廉江苏”微信公众号 14
日消息，经扬州市委批准，扬州市
和相关区纪检监察机关对疫情防
控不力问题进行调查，对有关党
员、干部失职失责问题进行处理。
通报如下：

赵国祥，扬州市卫健委党委书
记、主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履行
疫情防控工作职责不力，对基层监
管指导不到位，给予其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降级处分。

丁明哲，邗江区政府副区长，履

行疫情防控管理监督职责不力，疫
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给予其政务降
级处分。

叶浩，广陵区政府党组成员、副
区长，履行疫情防控管理监督职责
不力，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给予其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李彬，广陵区卫健委主任，履行
疫情防控工作职责不力，给予其政
务撤职处分。

吴德裕，广陵区湾头镇党委书
记、广陵新城党工委副书记，落实属
地疫情防控责任不力，给予其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湾头镇党委
书记、广陵新城党工委副书记职务。

李家奎，蜀冈-瘦西湖风景名

胜区梅岭街道党工委书记，落实属地
疫情防控责任不力，给予其党内警告
处分。

陆春军，邗江区双桥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落实属地疫情防
控责任不力，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免去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职务。

姚义龙，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
区梅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落实属地疫情防控责任不力，给予
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张彬，扬州市公安局蜀冈-瘦西
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履行辖区内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和疫情
防控监督职责不力，对基层业务监管

指导不到位，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黄玉春，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

党委委员、治安警察大队大队长，履行
辖区内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和疫情防控
监督职责不力，对基层业务监管指导
不到位，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嵇鹏程，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
四季园派出所副所长，履行辖区内公
共场所治安管理和疫情防控监督职责
不力，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汤亮亮，扬州市公安局蜀冈-瘦
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梅岭派出所副所
长，履行辖区内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和
疫情防控监督职责不力，给予其政务
记大过处分，免去其梅岭派出所副所
长职务。

因疫情防控不力，
扬州再次处理多名官员！

近期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局
部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罪魁
祸首直指“德尔塔”。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中如何精准判定
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
这两类人群需要接受多长时间
隔离医学观察？来看相关疾控
专家的解答。

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是指：疑似病

例或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 5
天，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
前 5 天，与其在同一空间、同
一单位、同一建筑有近距离接
触且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以及现场调查人员评估认为
其他符合密切接触者判断标
准，均判定为密切接触者。对
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应
按要求进行集中隔离和核酸
检测。

什么是“密接的密接”？
“密接的密接”（简称“次

密接”）是指：密切接触者与
病例发病前 5 天，或无症状感
染者标本采样前 5 天至被隔
离管理前这段时间内的第一
次接触开始，至该密切接触
者被隔离管理前，与密切接
触者有共同居住生活、同一
密闭环境工作、聚餐和娱乐
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
效防护的人员。

哪些情况属于一般接触者？
一般接触者是指：与疑似

病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在乘坐飞机、火车和轮船等
同一交通工具、共同生活、学
习、工作以及诊疗过程中有
过接触，以及共同暴露于商
场、农贸(集贸)市场、公交车
站、地铁内等公共场所的人员，
但不符合密切接触者判定原则
的人员。

如果疾控部门通知你是
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
怎么办？

不用恐慌，不要随便外出，
做好个人防护，按照要求进行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积极配合
隔离管控措施和疾控部门流
调工作。

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每日应
做好体温和症状监测。如果出
现发热、咳嗽、咽痛、嗅(味)觉
减退等症状时要及时报告，进
行排查、诊治。

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
接”隔离医学观察需多长时间？

以新冠病毒所致疾病潜伏
期为依据，密切接触者的集中
隔离观察期限为自最后一次
与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发生无
有效防护接触后14天，并建议
在隔离期满后再对密切接触
者进行居家健康观察 7 天，以
避免极少数超长潜伏期病例引
起传播。

“密接的密接”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期限根据密切接触者的
核酸检测结果确定。

担心与确诊、疑似患者同
乘过公共交通怎么办？

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与
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出“同行密
切接触人员自查服务”，可安全
快捷查询自己是否与患者同
行密接。如果查询是密切接触
者，您也不必过分担心，如实
填写页面出现的“自主申报”，
加强自我检查、防护和隔离观
察，协助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

疫情还未结束，风险就在
我们身边！请广大市民朋友非
必须不远行、非必要不聚集，在
公共场合做好个人防护，科学
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一米
线”等良好卫生习惯。各类单位
和场所要严格落实测温、亮码、
戴口罩、日常清洁、通风消毒、
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人员聚集
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据《东阳发布》

如何判定“密接”、“次密接”，
来看疾控专家的解答

以案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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